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许昌市公安局

许公建议字〔2023〕5 号 签发人：张晓龙

办理结果：C

对市八届人大一次会议
第 133 号建议的答复

李伟鹏代表：

您提出的关于“我市烟花爆竹燃放从禁放改为重大节假日限

时限区域燃放”的建议收悉。现答复如下:

一、目前我市烟花爆竹禁放相关规定

我市自 2016 年开始施行全域全时段禁产、禁售、禁放政策，

许昌市公安局相继下发了《许昌市禁止燃放烟花爆竹工作实施方

案》《许昌市禁止燃放烟花爆竹工作督导检查方案》《许昌市春节

期间烟花爆竹禁放整治行动方案》等规范性文件和《许昌市禁止

燃放烟花爆竹通告》《举报奖励办法》《宣传手册》《宣传标语》

《告知书》《致广大市民的一封信》《致学生和家长的一封信》《重

点保护单位安全防范责任书》等配套辅助性材料。近年来，许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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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办公室也多次发布《关于全域全时段禁售

禁燃烟花爆竹的通告》。2017 年 12 月 1 日，自《河南省大气污

染防治条例》实施以来，许昌市委、市政府严格按照河南省相关

规定要求，对烟花爆竹禁放工作从严管控至今。目前，许昌市仍

贯彻执行全域全时段烟花爆竹禁产、禁售、禁放政策。

二、烟花爆竹禁放相关工作情况

今年 7 月 11 日，我市召开烟花爆竹禁放工作部署会议，会

议由市环委办、市公安局、市安监局、市交通局、市应急管理局

等单位参会，会议主要研究了当前我市烟花爆竹禁放监管形势，

安排部署下半年烟花爆竹禁燃禁放监管工作。鉴于烟花爆竹管控

对空气质量的严重影响，会议最终决定：今年依然贯彻执行全域

全时段禁放政策不变。

根据相关法律文件和市委市政府要求，目前，市公安局一是

开展烟花爆竹禁放政策宣传引导。积极运用传统宣传手段和微

信、微博等新媒体，大力宣传烟花爆竹禁放政策，引导公众理性

认识禁放的重要性和必要性，主动抵制非法烟花爆竹，不违规燃

放烟花爆竹，形成禁售禁放氛围和高压态势，全力营造共保安全

的良好氛围。二是积极开展清查排查和收缴打击。组织全市公安

机关积极与有关部门结合，大力开展社会面清查收缴，对辖区城

乡结合部、城中村、出租房屋、空置院落、养殖场等易滋生非法

制贩、储存行为的重点部位、场所，特别是交界地带、闲置工库

房开展全面排查。全力查缴非法制贩、储存烟花爆竹黑窝点，严



3

厉打击涉及烟花爆竹违法犯罪，从源头打击整治烟花爆竹隐患问

题，及时消除安全风险隐患。

下一步，如我市烟花爆竹禁放政策有新变化，市公安局将及

时与您进行沟通反馈。再次感谢您提出的宝贵意见，希望在今后

工作中能够给予我们更多的关心支持。

2023 年 7 月 28 日

联系单位及电话：许昌市公安局治安支队 18839900077

联系人：郭少远

抄送：市人大选工委（2 份），市委市政府政府督查局（1 份），

代表所在选区人大、政府（各 1 份）。


